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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天聚地合（苏州）数据股份有限公司4,478,37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9.95%股

权）

2 经营范围

数据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网络信息

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服务项目：经

营类电子商务不含互联网金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服务项目：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

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网络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IC卡；电子商务技术咨询；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配件、日用百货、汽车用品；代办汽车过户、年检、上牌、验车服务；汽车信息咨

询服务；汽车保险代理；代驾服务；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文化创意设计；市场营

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二手车鉴定评估；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拖车、求援、

清障服务；汽车租赁；机动车改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挂牌价格 18,258.25万元

4 挂牌期限 2020年9月11日至2020年10月14日

5 联系人 张先生

6 联系电话 010-6629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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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持有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 ）股份数

量185,457,63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3.42%， 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47,388,44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79.47%，占公司总股本的18.61%。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47,388,440股， 占窦啟

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79.36%，占公司总股本的18.61%。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情况

2020年9月10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的通知，获悉其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

票质押延期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延期购

回股份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初始交易日 原购回交易日 延期购回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窦啟玲 是 4,924,631 否 否 2019/10/16 2020/9/10 2021/9/1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66% 0.62%

窦啟玲 是 5,069,800 否 否 2019/10/14 2020/9/10 2021/9/1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73% 0.64%

窦啟玲 是 5,160,000 否 否 2019/10/10 2020/9/10 2021/9/1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78% 0.65%

窦啟玲 是 5,974,000 否 否 2019/9/20 2020/9/10 2021/9/1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22% 0.75%

窦啟玲 是 6,310,500 否 否 2019/9/18 2020/9/10 2021/9/1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40% 0.80%

窦啟玲 是 6,789,700 否 否 2019/9/16 2020/9/10 2021/9/1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66% 0.86%

窦啟玲 是 9,506,605 否 否 2019/9/10 2020/9/10 2021/9/1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13% 1.20%

合计 43,735,236 / / / / / / 23.58% 5.52%

二、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窦啟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为147,388,440股， 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无质

押；窦啟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9.47%，占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

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79.36%，占公司总股本的18.61%。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创金合信

MSCI

中国

A

股国际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提示性公告

创金合信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0年9月11日在本公

司网站（www.cjhx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68-06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创金

合信鼎诚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创金合信鼎诚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2020年8

月6日证监许可［2020］1688号文准予注册，于2020年8月28日起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20年

11月27日。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创金合信鼎诚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创金合信鼎诚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创金合信鼎诚3个月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创金合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提前结束

本基金的募集，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2020年11月27日提前至2020年9月11日，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

日为2020年9月11日，2020年9月12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8-0666

官方网址：www.cjhx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创金合信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创金合信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2020年6月23日证监

许可［2020］1237号文准予注册，于2020年8月3日起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20年11月2日。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创金合信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创金合信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创金合信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募集截止

日由原定的2020年11月2日提前至2020年9月11日， 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2020年9月11日，2020

年9月12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8-0666

官方网址：www.cjhx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创金合信信用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创金合信信用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0年9月1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

cjhx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68-06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85

证券简称：

*ST

信威 公告编号：临

2020-056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累计涉案的金额：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共计人民币1,359,802,668.67元，以及按信

托合同约定的相应的罚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涉及违约金赔偿、罚息等支出，若执行

后违约金赔偿、罚息等支出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根据执行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威集团” ）于2019年10月8

日发布了《信威集团关于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116），公告中披露

了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 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披露了 《信威集团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临

2020-015），公告中披露了公司及分子公司与中航信托一案的一审判决情况。公司于2020

年7月18日披露了《信威集团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临2020-045），公告中披露了

公司及分子公司与中航信托一案的二审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0）赣01执380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4日公司与中航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约定中航信托向公司发放

流动资金贷款不超过人民币拾亿元，贷款期限为4个月，利息自实际放款日开始计算，贷款

到期日一次性结清，2016年12月19日，中航信托向公司发放贷款拾亿元；

2017年2月20日，公司与中航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信托贷

款合同》项下信托贷款期限变更为10个月，2017年4月19日，公司向中航信托偿还贷款本

金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2017年10月19日，公司与中航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信托

贷款合同》项下信托贷款期限变更为16个月；

2018年4月19日，公司与中航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信托贷

款合同》项下信托贷款期限变更为24个月，公司未付贷款利息自2018年4月19日起转为贷

款本金，贷款本金变为人民币1,100,926,040.00元，新增贷款本金的贷款利率、结息日、付

息日及到期日与原合同剩余本金的相关约定相同；

2018年12月19日，公司与中航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信托

贷款合同》项下信托贷款期限变更为30个月，公司未付贷款利息自2018年12月19日起转

为贷款本金，贷款本金变为人民币1,179,275,278.18元，新增贷款本金的贷款利率、结息

日、付息日及到期日与原合同剩余本金的相关约定相同；

同时子公司北京信威、孙公司重庆信威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孙公

司成君东方以其名下房产及附属土地的使用权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由于公司目前融资困难，资金链紧张，公司未能及时清偿所欠中航信托的贷款，后中

航信托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执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1、信威集团向中航信托支付逾期偿还的借款本金1,179,275,728.18元及截至2019年

6月18日利息（含罚息）62,599,862.68元；自2019年6月19日起，罚息按年利率15.75%按

信托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应付款项付清之日止；

2、信威集团向中航信托支付违约金117,927,527.81元；

3、信威集团向中航信托偿付的本金、利息（含罚息）、违约金之和，不超过按借款本金

9.95亿元与以借款本金9.95亿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整个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之和；

4、北京信威、重庆信威、王靖对公司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 中航信托就本通知中确认的债权对成君东方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所得

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北京信威、成君东方、重庆信威、王靖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信威集团追偿；

7、案件受理费6,840,814元、保全费5,000元，执行1,434,048.48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涉及违约金赔偿、罚息等支出，若执行后违约金赔偿、罚息等支出将对上市公司

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根据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航空运输业

职工人数：6195

经营范围：主营项目类别：航空运输业 一般经营项目：国际货运代理；航空货运代理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

务；装卸搬运；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

务代理；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停车场经营；运

输货物打包服务；行李包裹寄存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服务；软件零售；软件开发；软件服务；软件测试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物业管理； 许可经营项目：货运站服务；航空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运（无车承运）；出租车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

运；普通货物运输（搬家运输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

输（罐式）；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业务（接受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委托储存配送药品，特殊管理的药品除外）；内贸液货

危险品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

股权结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面议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15个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资本结构优化，增资人持续经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或经过竞争性谈判后

未能确定最终投资人；或所有最终投资人未能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就增资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或未取得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或国资委、民航局等上级主管部门不同意。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在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50.5%；新增股东（含员工持股）持股比例不超

过49.5%。

具体股权比例以最终经南航集团审批的竞争性谈判结果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6月30日，关于增资人自评估基准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实现的利润，在计提法

定盈余公积后，将可分配部分全部向原股东进行分红；按照未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表，上述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额为

0.45亿元。 针对上述分红事项，增资人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期间损益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依据审计结果确定最终计提

法定盈余公积金额及向原股东分配金额。 意向投资人在进行投前估值时应对增资人评估基准日企业价值、上述计提法

定盈余公积金额、2020年9月1日至本项目交割日（以增资协议中约定为准）的盈利、子公司评估基准日至本项目交割

日的归母利润进行汇总考虑并报价。 2、本项目披露的2019年度审计数据为增资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年度模拟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联系人：陈嘉伟

联系方式：020-88520965、1868889346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1-1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26,010.400000万元

所属行业：建筑安装业

职工人数：1315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行业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工程测量，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房屋建筑工程

总承包；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工程，隧道工程，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充电桩设备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防

水、防腐、保温工程；工程造价咨询；电网施工、运维检修、输变配电专业技术技能培训；航摄测绘及空域协调，无人机应

用服务及维修检测；境外送变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总承包，以及完成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电力设备

设施运维、检修、抢修、加固、清洗、防污、状态监测及以上项目的带电作业；电力设备、电力器材辐射检测、计量服务；电

力机具、机动绞磨的生产制造与维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力设备销售服务；普通货运；项目投资、项目管理；工程技

术开发，实验室检测、校准，标准化、认证认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房屋、商铺、设备租赁；停车场

经营。

股权结构：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49%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拟新增投资人数量：2-5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1.支撑业务拓展需要：满足能源发展公司在总承包、咨询设计、国际业务以及其他新兴业务拓展资

金需求，匹配业务拓展所需的人力、物资，满足业务拓展增加的生产成本、运营成本需要。 2.支撑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

建设：发挥科技在生产中的支持与保障作用，加大能源发展公司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激励，引进高层

次人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 3.支撑业务巩固升级：通过更新升级装备，巩固发展能源施工业务，升级发展运维检修

业务，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程建设成本。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或经过

竞争性谈判后未能确定最终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未能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就《增资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或

未取得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机构批准同意。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51%以上（含51%），拟引入的其他投资者合计持股比例不

超过49%，拟引入的各投资者具体持股比例由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视情况批准确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由于工作调动，2020年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对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进行任免，正常退出2

名，目前董事会成员为3人。 2.�评估基准日到工商变更完成之日（含）的期间内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损

益，归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3.�公司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104号二楼的房产，评估基准日后其价值高于本

次评估值的部分，归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4.�权属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1）2019年7月

2日，广东省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车

辆行驶证和专利证书登记人尚未变更。（2）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共14宗，土地面积合计为29,789.33平方米，主要位

于广州市荔湾区东风西路40号地段、白云区石马村桃源西街117号、荔湾区东风西路西市新街27号、荔湾区东风西路92

号。其中，广州市荔湾区东风西路40号地段、40号自编2号楼地段用地性质为划拨，其余地块用地性质为出让。（3）因历

史原因，部分房产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直接划拨，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书。（4）广东电网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只持有

被投资单位广东创成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5%股权，无法取得评估基准日时点汇总财务报表，只能取得被投资单位

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 5.2019年利润同比增长较大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随着“双百行动” 的深入推进，公司业务

量有较大的增长，带来了利润的增长；另一方面，2019年公司深入推动历年已完工项目的结算工作，带来已完工项目的

结算增量，推动营收和利润的增加。

项目联系人：陈嘉伟

联系方式：020-88520965/1868889346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0-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

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资产一批

（土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 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

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

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中硼硅玻璃安瓿、低硼硅玻

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钙玻璃管制口

服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

172.35亩商住用地，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2209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

材料物流中心”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

商业100054.74㎡、酒店7617.5㎡、办公楼43663.05㎡、公寓

37898.01㎡、 车库66520.03㎡、 配套设施及机备用房

3451.36㎡。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7338.84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

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 拥有5万吨/

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

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2746.369

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

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

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30680.73

6

北碚区温泉谷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团

JG-D5-1/01号宗地99%权属份额

-- --

宗地面积142988㎡，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1.01，计

容面积不得大于144418㎡，用地性质为R1一类居住用地。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4451

7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鸿企物业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

2548.17 989.64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工业企业物业服务， 具有国家二级物业

管理资质，目前在管物业约1030万㎡，其中工业物业面积

约960万㎡，小区物业约9.7万㎡，商业写字楼约56万㎡，分

布在重庆各区共计40余个项目。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348.17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博时弘盈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弘盈A；交易代码：160520）在二级市场的

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价，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9月10日，弘盈A二级

市场收盘价为1.949元，相对于当日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超60%，明显高于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追高，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弘盈A将于2020年9月11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2020年9月11日10：

30复牌。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弘盈A已开通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投资者可自由将弘盈A场外份额

转至场内。如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并在二级交易市场卖出，因场内

份额的增多，弘盈A的在场内的交易溢价可能出现大幅收窄，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

的水平。 如有场内投资者在弘盈A溢价时买入，将可能承担由于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

值而带来的损失，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此风险。

2、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19年9月10日至2021年

3月9日，本基金将于2021年3月10日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内，弘盈A的申购、赎回价格以申

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与弘盈A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无

关。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属于中高预期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

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

3、弘盈A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

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重大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

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0-106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有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9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召开2020年第39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

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

规定，公司A股股票将自2020年9月11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

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２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

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

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４２５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１％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

９

，

６９７．０１５０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１．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战略投资者

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１２．６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６９１．１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Ｔ＋

２

日）刊登的《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６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２０１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

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

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

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２．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Ｔ＋２

）刊登的《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

特别提示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特光学”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92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900,000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2,045,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045,000股，占发行总量5.00%。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1,084,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771,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38,855,000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5.41元/股，蓝特光学于2020年9月1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蓝特光学” A股7,771,0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申购、 缴款环节的重要情况，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0年9月14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0年9月14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

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0年9月15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899,192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4,097,347,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279063%。 配号总数为68,194,694，号码范围为100,

000,000,000–100,068,194,69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387.7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885,500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27,198,500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

656,500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1859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1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9月14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11日


